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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修業流程圖(一般生)精華版 
2026.3.修訂 

 

公開發表

論文 

1. 至少一篇具審查制度之論文發表。 

2. 上傳發表之論文至 https://forms.gle/5qiztZZhQF9gijgv6 

3. 繳交經指導教授簽名之「公開發表論文表」 

修課規定 
修畢 32 學分 

(含論文 0 學分) 

1. 必修 7 學分。(113 學年度開始 6 學分) 

2. 本所專業選修學分不得少於 20 學分 (113 學年

度後入學適用 21 學分)。 

3. 專業選修學分，碩專班學分至多採計 9 學分

（114學年度後入學至多採計 6學分）。 

碩士論文 

論文口試 

論文口試申請分兩階段:第一階段應於口試前 30 天或規定時

間前：上學期(5/15 前)、下學期(11/30 前)提出申請，第二階

段應於口試前 20 天提出申請，且勿超過本所規定最後申請

時間。 

1. 第一階段需 

(1)遞交口試申請書 https://forms.gle/njNWujmACTqxRUrA9，填

寫後列印，請指導教授簽名 

(2)繳交成績單，確認修畢規定學分 (請註明必修、選修等) 

(3)確認已公開發表論文(小論文) 

(4)確認英語能力檢核達標（114學年度後入學免） 

(5)通過「學術倫理教育」並繳交修課證明 
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 

 

2. 第二階段需 

(1) 博碩士論文系統申請後 http://140.136.251.56/fujenTS/，

列印紙本，指導教授簽名。 

(2) 「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」，比對結果須低於

20%，比對需申請帳號

http://etd.lib.fju.edu.tw/help/aboutedit/ 

請繳交比對結果之電子檔全文。 

列印並繳交比對頁面及回執封面，學生與老師簽名。 

 

英語能力 

檢核 

（114學年

度後入學取

消檢核） 

大綱口試 
1. 於大綱口試前 20 天提出申請。 

2. https://forms.gle/7GMAi2EToxShhuvj7 

3. 系統回傳紙本列印，指導教授簽名，交所辦 

4. 指導教授與兩位口試委員(至少一位為校外委員) 

1. 參加英語能力檢定考試並符合本所規定之成績，繳交成績單影本(正

本查驗後發還)。(入學前兩年之成績可採計) 

2. 若上述考試成績未符合標準，可再參加一次檢定(成績不計是否達

標)，或修習指定之相關英文課程。 

3. 來自英文為母語之國家或前一學位為全英授課之學位可申請認定。 

離校 :論文修改完畢，請參考離校流程 

http://140.136.251.56/fujenTS/
http://etd.lib.fju.edu.tw/help/aboutedit/
https://forms.gle/7GMAi2EToxShhuvj7
https://forms.gle/7GMAi2EToxShhuvj7

